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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办函〔2024〕85号

温岭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小学科学教育典型案例评比的通知
各中小学：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，着力在教育“双减”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，进一步推动我市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创新与发展，提升科学教育质量，决定开展全市中小学科学教育典型案例评比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比目的
挖掘和推广我市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典型案例，激发教师创新教学方法，提高科学教育的水平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。
二、参与对象
全市中小学校
三、评比要求
1．案例内容包括学校实施科学课堂教学（实验教学）改革创新、课后服务+科学、工程技术、STEAM、劳动+科技、科学实践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典型做法。
2．案例应具有创新性、实践性和推广价值，能真实反映学校在科学教育方面的实践成果。
3．案例应包括背景、目标、实施过程、成效评估和反思总结等要素，内容完整、详实。
四、其他
1．评选: 组织专家对提交的案例进行评审，评选出典型案例并在全市交流展示。
2．提交时间:截至2024年11月21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3．提交方式:将案例材料电子稿发送至指定邮箱，邮件标题请注明“XX学校+典型案例”。
请各学校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确保评比活动的顺利进行。
联系人：卢梦婷，电话：13058859161、679978（教育网），邮箱：1061432910@qq.com。
附件：1.温岭市中小学科学教育典型案例评比申报表
2.温岭市中小学科学教育典型案例评比汇总表
温岭市教育局办公室
2024年10月29日

附件1
温岭市中小学科学教育典型案例评比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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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要内容(1500字左右，可根据实际情况

附页)
	(适当阐述背景、思考，重点介绍具体做法、主要成效)





附件2
温岭市中小学科学教育典型案例评比汇总表
学校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案例名称
	申报单位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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